
國 立 白 河 高 級 商 工 職 業 學 校  
1 1 4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 

休 業 式  日 程 表  

 
附註： 

1.各班打掃工作經檢查不合格者，放學後留校繼續加強。 

2.各班 9:50 前完成工作; 10 點前到活動中心集合，出席休業典禮。 

3.請全體師生準時出席休業典禮。 

 

115 年 6 月 30 日(二) 

時間 活動項目 主持人 參加人員 活動地點 

8：00 

︱ 

8：50 

期末考 任課老師 各班學生 各班教室 

9：00 

︱ 

9：50 

環境/教室 

整理 
各班導師 各班學生 

各班教室/ 

打掃區域 

10：00 

︱ 

10：10 
校長致詞 校  長 全體師生 活動中心 

10：10 

︱ 

10：30 

各處室 

主任報告 

各處室 

主 任 
全體師生 活動中心 

10：30 以後 聽候教官室指揮放學 


